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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就學安全計畫 

壹、依據： 

    教育部 103年 6月 4日臺教學(三)字第 1030070654號函轉「直轄市、縣

(市)政府針對法院核發命相對人遠離未成年子女就讀學校處理流程圖」辦

理。 

貳、目的： 

配合執行法院核發保護令之遠離令內容，預防相對人於學生在校時間接觸

、騷擾或聯絡學生，共同保護學生安全。 

參、實施期間： 

    接獲保護令通知至保護令期滿。 

肆、實施人員： 

    一、由學務處設立單一對外聯繫窗口，與社政、警政等網絡人員聯繫，並

注意資料保密性。對外聯繫負責人：學務主任羅筱雯(聯繫電話：

2321-4765轉 203)  

二、校內就學安全計畫執行人員為：學務主任、輔導老師、班導師、任課

教師、總務主任。(職掌表如附件一) 

伍、實施內容： 

一、針對核發保護令學生之就學安全，召開校內分工會議及將保護令知會

單內容告知就學安全計畫執行人員，提醒所有人員注意資料保密。 

二、導師及任課教師加強注意學生出缺席及在校情形，確實掌握學生在校

行蹤，若學生在校及出缺席情形有異，應立即追蹤並依追蹤情形視需

要請學務處窗口與社政或警政聯繫。 

三、所有就學安全計畫執行人員均能熟記相對人資訊、辨識其身份及了解

相對人接觸學生之危險性，共同預防相對人至校接觸學生，當相對人

到校涉違反保護令時，應立即報警及通知家防官。 

四、與社政人員配合，與學生討論個人安全計畫，提醒學生隨身攜帶緊急

電話聯絡表，教導學生保護個人安全。 

五、加強門禁管制，於警衛室備有相對人姓名及相關辨識資料，校外人士

進出校門時，應按規定辦理登記並佩帶外賓證或來訪證，若發現相對

人到校涉違反保護令時應立即報警及通知家防官處理。 

六、加強宣導校園安全，請校內師生若發現有可疑人士出現於校內，應立

即通報學務處或保全人員以作及時處理，學務處或保全人員若發現可

疑人士為相對人，應立即報警及通知家防官處理。 

陸、本計畫奉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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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就學安全計畫執行小組職掌表 

 

職 稱 姓 名 原 任 職 務 職 掌 

召集人 羅筱雯 學務主任 
召開就學安全校內分工會

議 

對外聯繫窗口 陳怡靜 學務處人員 與社政、警政等人員聯繫 

成員 朱禮聖 輔導老師 

配合社政人員協助學生討

論個人安全計畫，加強學

生自我保護能力並完成相

關輔導紀錄。 

成員 各班導師 班導師 
追蹤學生出缺席及在校情

形 

成員 各授課教師 任課教師 協助注意學生在校情形 

成員 李光玉 總務主任 

協助轉知保全人員相關訊

息，如加強門禁管制及校

園巡邏，預防相對人入校

接觸學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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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甌女中保護令核發款項含命相對人遠離未成年子女就讀學校 

執行就學安全計畫成果摘要表(校安通報序號：     )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學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 

個案學校 
 

計畫開始時間 年  月  日 計畫結束時間  年  月  日 

個案姓名  性  別  年  齡  

個案在校安全情形描述 

 

計畫執行成效評估 

一、計畫執行過程： 

 

 

 

 

 

二、計畫執行成效： 

 

 

 

 

 

三、建議和檢討： 

 

 

 

 

 

 


